对区政协十届第三次会议第78号提案的答复
曹克斌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针对您提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建设的情况。区民政局按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依托社区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着力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成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含日间照料中心）12家， 分别为：宝西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宝东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个街道级服务中心,锦园社区、宝中社区、建材社区、星湖社区、电力社区5个养老服务站，五陵村、南鲁堡、李士屯、西同古、秀才庄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日间照料）服务机构按照老年人特点设置“六室一场一厨”，即：日间照料室、综合服务室、多功能活动室（含老年远程学校）、医务室、健身康复室、图书阅览室、室外活动场所和厨房（配餐间），为社区及周边老人提供生活用餐、文化娱乐、老年教育、日间照料、健康体检、医护康复等服务。近年来共服务老年人达6万人次。

目前，区民政局投资建成的宝西、宝东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和位于原区医院西侧的养老服务站均涵盖居家养老服务功能，三家服务机构服务范围可辐射至白鹭社区、耿庄花园社区以及附近社区老年人。以后新交付的社区已按照配置养老服务用房建设标准纳入了规划设计前置条件，待新建的住宅小区交付养老服务用房后予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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